
 
 
 
 
 

兴城市四家乡周家村张淑梅和杨德琴于 2009 年 5

月 12 日因传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非法绑架，在看守

所羁押一个月后，检察院认定无罪后释放。近半年后，

兴城市国保大队副队长张立军伙同数名警察在无任何

理由的情况下，再次对张淑梅和杨德琴实施绑架。 

2009 年 11 月 10 日，对于张、杨两家来说，无疑是

暗无天日的开始。这次事件引起很多民众的不满：人家

家人到公安局要人时，公安局对家人说直接送往沈阳马

三家教养院了。这也太不象话了，哪有这么办的，哪有

先判后抓人的，人家不就是炼炼法轮功吗？不就是想有

个好的身体吗，做个好人吗，至于这样吗？ 

修炼法轮功到底违不违背中共的法律，我们得到法

律界资深律师的答复：中共说信仰自由，包括公民享有

对宗教的选择和信仰的自由。信仰是人意志的自由选

择，信仰者自主选择信仰，不受任何干涉。律师即明确

又严肃的指出：法轮功信仰者散发法轮功资料不违法，

他们的行为既没有侵犯他人的人身权，也没有侵犯他人

的财产权。既不偷，也不抢，更没有损害公共利益，没

有丝毫的社会危害性，凭什么抓、判！信仰无罪，宣传

信仰的行为同样无罪。说利用 X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

更是可笑的说辞，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何在？究竟破坏

了哪部法律？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是没有能力破坏法律

实施的！正所谓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！ 

可见：信仰自由！信仰法轮功无罪！宣传法轮功无罪！ 


